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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此乃由恆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的自願
公告，以知會其股東及有意投資�關於其控股股東之一，C e r v e r a H o l d i n g s
Limited（「Cervera」）之最新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獲告知：

(1) Cevera與長城環亞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長城」）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據此，（其
中�括）Cervera建議向長城配售由其擁有之本公司若干360,000,000股股份（「股
份」）；及

(2) Cervera另與獨立第三方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建銀國際」）訂立另一份諒解備
忘錄，據此，（其中�括）Cervera建議向建銀國際發行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賦予
建銀國際權利於發行認股權證當日�24個月內任何時間收購Cervera持有之相當於最
高價值人民幣300,000,000元之本公司現有股份。

上述各項諒解備忘錄為不具約束力協議，當中載明訂約各方之間可能交易之整體原則。
各項諒解備忘錄項下之可能交易之詳細條款及條件將受規限於訂約各方之間將予訂立之
具法律約束力協議。本公司將於其認為必要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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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亦獲告知Cervera與五名個人投資�訂立協議，向彼
等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向Cervera收購總數為1,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約7.8%。購股權可能會於簽署相關協議後12個月內獲行使。據本公司董事所
深知，購股權之承授人及彼等各自之實益擁有人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香�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Cervera認為引介上述各方作為本公司之戰略投資�可在業務發展及資本市場�運方面為
本公司提供行之有效之協助。

於本公告日期，Cervera持有12,00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60%。倘購
股權獲悉數行使，Cervera將持有10,44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2.2%。

承董事會命
恆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永仁

香�，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永仁先生、楊永鋼先生及傅鳳秀女士；而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張仲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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